
北京林业大学学生住宿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对学生住宿的管理，优化学生公寓育人环境，把学生公寓建成文明、安全、舒

适的大学生之家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教育部令第 41 号，2017 年 2 月），结合我校实际情况，修订本办法。 

第一部分  住宿管理 

第一条 学生公寓管理办公室负责入住学生公寓学生的住宿安排，如遇学校整体规划调

整时，学生公寓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公寓办）有权对住宿安排进行调整，住宿学生必须服

从大局，配合公寓办的调整，不服从学校宿舍调整并影响学校正常工作的将给予警告以上处

分。 

第二条 学生入住学生公寓应当在公寓办办理入住手续，在指定的房间按定员居住，并

与公寓办签订《北京林业大学学生住宿协议》。 

第三条 学生到校外住宿，应当在放暑假前一个月内向公寓办提出申请（申请材料包括

本人申请、家长同意书及班主任、学院的意见），经公寓办备案与学校签订外住协议后可以

到校外住宿（大一学生不办理外住手续）。因校外住宿发生问题，学校不承担责任。 

第四条 学生因学籍变动等原因需要延长学习期限的，应当持教务处（研究生院）证明，

重新签订住宿协议（协议的有效期限与学制相同）办理延长住宿手续。毕业和休、退学的学

生，应当在办完离校手续后在学校规定期限内（不超过 7 天）离开。 

第五条 学生应当在每学年开学前至开学后一周内向学校缴纳住宿费，以取得本学年住

宿资格。未按学校规定缴纳住宿费者，取消其住宿资格，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应当按规定办理

缓交手续，方可获得住宿资格。如遇住宿调整，住宿费标准按照“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

“老楼老办法，新楼新办法”的原则执行。学生因退学、转学、休学、出国等原因中途停止住

宿的，住宿不满一学期（含满一学期）按一学期收取住宿费用，超过一学期不满一学年，按

一学年收取住宿费。 

第六条 凡在学生公寓住宿的学生，不得私自在宿舍添置沙发、老板椅等其他家具，凡

因特殊情况需要放置家具的，应当向学生公寓管理办公室提出申请并获得批准后方可放置。

我校城规、园林、木工等有做图需要的专业，学生可以购买和使用折叠桌，但不使用时应当

折叠收好，不得影响宿舍的美观和宿舍其他学生的利益。 

第七条 违反以上规定，按下列情形处理： 

（一）学生不得擅自调换宿舍，不得侵占和借居空宿舍，违者给予警告处分； 

（二）学生不得留宿非本宿舍人员，不得出借或者出租宿舍内床位，违者视情节轻重，

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同宿舍学生知情不报者，给予通报批评； 

（四）已在学生公寓办理了入住手续，又私自到校外住宿者，视情节轻重，给予严重警

告以上处分，由此发生问题，由学生自负； 



（五）未经公寓办批准，学生不得出入异性宿舍，违者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或警

告以上处分。在宿舍留宿异性或者在异性宿舍留宿者，给予留校察看以上处分。多次留宿异

性或者多次在异性宿舍留宿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同宿舍其他人知情不报者，给予严重警告

以上处分。 

第二部分  公寓安全管理 

第八条  根据卫生部《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为消除学生公寓安全隐患，学生公寓

实施全面禁烟，学生严禁在宿舍内和学生公寓其他公共区域吸烟。学生在学生公寓内吸烟者，

视情节轻重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第九条 学生应当提高警惕，增强日常防火、防盗意识，做到房间无人时关门关窗，切

断电源。 

第十条 有以下危害公寓安全行为的，视情节轻重，予以记过以上处分： 

（一）在学生公寓内点蜡烛、焚烧物品和存放或燃放烟花爆竹等使用明火的行为； 

（二）在学生公寓内使用或者存放酒精炉、煤油炉、卡式炉等加热灶具； 

（三）随意动用、损坏消防器材或其它安全设施； 

（四）在学生公寓内存放酒精、汽油、煤油、硫酸等危险品； 

凡因以上行为在学生公寓内引发火情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凡因以上行为引发火灾等

安全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或人身伤害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一条 有以下危害公寓安全的用电行为，视情节轻重，予以相应处分： 

（一）在学生公寓内私拉电线或以其它方式偷电等私改电气设备的行为,违者视情节轻

重,予以记过以上处分； 

（二）在学生公寓内使用或者存放电炉、电饭煲、电热杯、热得快、电吹风、电热夹、

电熨斗、电蚊香、电磁炉、微波炉、电风扇、电冰箱、煮蛋器、挂烫机、空气加湿器等具有

电加热或电制冷功能以及易造成学生公寓安全事故的电器，首次发现给予警告处分，再次发

现使用或存放违章电器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凡因以上行为在造成学生公寓内用电事故及引发火情者，给予留校察看处分；凡因以上

行为引发火灾等安全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或人身伤害者，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十二条 禁止向窗外、楼道内乱扔杂物、泼水或其它危及他人安全的行为，违者除赔

偿外，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十三条 禁止私自在宿舍换锁、加锁，违者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以上

处分。 

第十四条 严格执行出入证管理，不得伪造、涂改、转借出入证，违者视情节轻重，给

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三部分 公寓行为管理 



第十五条 学生公寓楼是学生生活的重要场所，全体学生都有责任有义务爱护公寓内设

施，保持学生公寓环境整洁，遵守《北京林业大学学生文明行为规范》。 

第十六条 学生禁止在宿舍及公寓楼内进行宗教活动，违者视情节轻重，根据《北京林

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办法》，给予相应处分。 

第十七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在学生公寓楼内的开展任何形式活动均应经过学生公寓管理

办公室审批，未经许可，不得开展任何形式活动，不得在学生公寓内张贴、散发任何形式广

告及宣传品，违者给予通报批评以上处分。 

第十八条 学生在宿舍内上网学习时应遵守应当遵循国家和学校关于网络使用的有关规

定，不得登录非法网站、传播有害信息，不得在社交媒体上制造、传播谣言，违者视情节轻

重，根据《北京林业大学学生网络使用管理办法》，给予相应处分。 

第十九条 学生公寓楼在规定时间锁门后，学生不得随意外出，晚归者必须说明理由并

验证登记，违者给予通报批评，喝酒晚归者，按下列情形处理： 

（一）喝酒晚归者，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以上处分； 

（二）喝酒晚归、影响正常生活秩序者，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三）喝酒晚归、破坏公物造成损失者，视其情节轻重，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住宿学生未与班主任或者学院主管部门工作人员请假夜不归宿的，视情节给予严重警告

以上处分；经教育不改者，给予记过以上处分。 

第二十条 禁止在学生公寓内饲养小动物，违者视情节轻重，给予警告以上处分。同宿

舍学生知情不报者，给予通报批评。 

第二十一条 禁止在学生公寓内打麻将，违者予以没收，并给予通报批评或者警告以上

处分。 

第二十二条 禁止在学生公寓内进行踢足球、打排球等体育活动，不得私自添置大中型

健身器材，不得进行影响他人休息的各种活动，违者给予通报批评，经劝说不听者，视情节

轻重，给予警告以上处分。 

第二十三条 禁止在公寓内乱刻、乱画，违者除照价赔偿外，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

评或警告以上处分。 

宿舍内公共物品如有丢失损坏，根据情况收取责任者赔偿费，如果责任不清，应当由本

宿舍学生均摊。 

第二十四条 宿舍布置要整齐、美观、大方、符合物品摆放规范要求；不得在门上、墙

壁或柜厨上张贴影响室容的字画等，更不得在宿舍和楼道内涂写刻画、钉钉子，违者赔偿维

修费用。 

第二十五条 学校将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形式对宿舍卫生进行检查。对一学年内卫生累

计三舍次不及格的宿舍，将取消责任人当年个人评优和所在班级优良学风班的评比资格。 

第四部分  党员宿舍管理 



第二十六条 学生公寓实行“党员挂牌”制度，凡有学生党员（含预备党员）入住的学生宿

舍，进行党员姓名明示，要求学生党员在学生公寓内主动关心、帮助他人，积极为学生服务，

带领和督察宿舍成员遵守学生公寓各项安全卫生管理规章制度，做好学习、工作和宿舍内务

等，在学生公寓内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第二十七条 各级学生党组织在开展评优工作时，须将学生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

分子在公寓内的表现情况纳入考核内容，对于在学生公寓内有突出事迹的个人和集体应予以

重点考虑和表彰。在学生公寓内违反公寓安全卫生管理规定者，入党积极分子一年内不得列

入发展对象，预备党员延长半年考察期限，党员取消当年的所有评优资格。 

第二十八条  因宿舍违纪被学校给予警告、严重警告和记过处分者，学生党员给予党内

通报批评，预备党员考察期延长三个月，入党积极分子半年内不得列入发展对象。 

第二十九条  因宿舍违纪被学校给予留校察看处分者，学生党员给予党内警告处分，预

备党员考察期延长半年，入党积极分子一年内不得列入发展对象。 

 

第五部分  其它事项 

第三十条 发生违纪现象后不协助调查者，给予通报批评；当事人在发生违纪现象后不

听劝阻、态度恶劣者，给予当事人加重一级纪律处分；宿舍内发现违纪现象，如无人承认，

则视为集体违纪，同宿舍成员一并处理；触犯法律者，交由公安机关处理，并依据《北京林

业大学学生违纪处理办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没有列举的违纪行为，但确要给予处分，根据《北京林业大学学生

违纪处分办法》给予处分或者参照本规定相近条款给予处分。凡以前各种规定与本办法不一

致时，以本办法为准。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入住学生公寓的各类学生。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北京林业大学 

 


